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蔡婕妤
電話：03-3322101#7452
電子信箱：cute78092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400351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35188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35188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35188_ATTACH3.pdf、
376735100E_1140035188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體育署辦理「114年度全國教育盃教育人員球

類錦標賽（羽球、桌球、網球）」競賽規程及報名資訊各

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4年4月17日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

1140012282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賽會由體育署委請國立體育大學辦理，各項競賽日程

與比賽地點如下：

(一)桌球：114年7月3日（星期四）至7月5日（星期六）共計

3天，假國立體育大學網球館（多功能球場）（桃園市龜

山區文化一路250號）舉行。

(二)網球：114年7月3日（星期四）至7月5日（星期六）共計

3天，假國立體育大學室內及室外網球場（桃園市龜山區

文化一路250號）舉行。

(三)羽球：114年7月3日（星期四）至7月5日（星期六）共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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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4/22 08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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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天，假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（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

路250號）舉行。

三、本市統籌組隊項目如下：

(一)羽球項目請本市富台國小統籌組隊事宜，請有意願參賽

學校於114年5月5日前逕與該校學務處彭主任聯繫(連絡

電話：03-4563335分機310)。

(二)桌球項目請本市元生國小籌組隊事宜，請有意願參賽學

校於114年5月5日前逕與該校資料組張組長聯繫(連絡電

話：03-4625566分機613。

(三)網球項目請本市水美國小籌組隊事宜，請有意願參賽學

校於114年5月5日前逕與該校體育組陳組長聯繫(連絡電

話：03-4782770分機516。

四、參賽人員由服務機關學校核予公（差）假，請參與人員自

行辦理保險，並確認個人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本活動，若因

隱瞞個人健康情況導致意外發生時，應自負一切相關責

任。

五、賽事報名日期：自114年5月5日（星期一）開始至114年5月

22日（星期四）截止，賽事官網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0K1My9，網路報名操作說明：

https://reurl.cc/LaAG64，報名表及相關表件下載：

https://reurl.cc/M3O6aK。

六、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國立體育大學承辦人黃淑英小姐，電

話：03-3283201轉5013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93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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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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